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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安全字〔2021〕17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北大学校园安全“冬季百日集中

攻坚战”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现将《东北大学校园安全“冬季百日集中攻坚战”工作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落实。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1年 12月 30日 

 

 

 

东 北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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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校园安全“冬季百日集中攻坚战” 

工作方案 

为做好岁末年初、元旦春节、北京冬奥会、全国“两会”以

及重大活动期间的校园安全工作，根据上级部门有关工作部署，

按照《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全省校园安全“冬季百日集

中攻坚战”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辽教办〔2021〕464 号）等文件

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就我校校园安全“冬季百日集中攻坚战”，

制定工作方案如下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年终岁尾是各种安全事故和各类案件的高发期，各部门要深

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校园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上

级部门有关决策部署，深刻汲取国内外安全事故教训，全面排查

校园安全隐患，深入整改问题短板，筑牢校园安全防线，聚焦重

要时段、重要时间节点校园安全工作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

大胜利召开。 

二、工作重点 

本次“冬季百日集中攻坚战”覆盖学校各部门，重点排查校

园冬季防火、校内燃气安全、食品安全、实验室安全、大型活动

安全、施工安全、防范电诈宣传，心理健康教育、假期师生安全

等关键环节，以及对已经发现的安全隐患开展集中治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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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内容 

(一)校园冬季防火 

根据学校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有关部署和要求，各部门要

常态化开展消防设施、灭火器材、耐火材料等排查工作，建立健

全工作档案、隐患台账和应急预案，提高消防安全标准化、精细

化管理水平，确保设施完好有效、隐患及时排除。特别是，对学

生宿舍私拉乱接电源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等情况要严查严管。 

（二）校内燃气安全 

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《辽宁省城镇燃

气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彻底排查燃气在校内使用、输送、储存等环

节存在的问题隐患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，将工作职责落实到人，

消除燃气安全管理盲区。要建立问题清单，落实“签字背书”制

度，谁检查、谁验收、谁签字、谁负责。 

（三）食品安全 

相关部门要开展经常性的对标治理，特别是对引进的餐饮经

营者严格落实资质查验工作；在原材料和餐具的采购、验收等环

节严格管控，一律不得采购无《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》《新冠

病毒核酸检测合格证明》《货物消毒证明》及来源不明的进口冷

链食品；员工晨检、食品加工、餐具消毒、成品留样等重点环节

要严格管理，加强对食堂涉冷链食品人员的健康防护；定期开展

生活用水和师生饮用水水质监测，保障师生饮水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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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实验室安全 

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建设，形成齐抓共

管的局面；完善实验室分级分类和危险源管控分级分类管理，加

强教学与科研项目安全审查过程管理，常态化开展对标对表隐患

排查工作，及时发现并消除实验室安全隐患，杜绝实验室安全事

故，营造安全和谐的教学、科研环境。 

（五）防范电诈宣传 

相关部门要根据学生群体和年龄特点，着力提升宣传教育针

对性与实效性，开展精准化宣传、常态化宣传，切实提高学生识

骗防骗能力。假期临近，要吸取近年来典型案件经验教训，及时

发布预警信息，提醒师生严密防范“刷单、实习”等假期高发的

电信网络诈骗，切实保障师生财产安全。 

（六）心理健康教育 

相关部门要强化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，采用多种形式持续

开展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教育活动。定期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普查工

作，建立个性化心理档案，强化心理危机预警机制，及时进行心

理辅导援助，有效预防危机事件发生。要建立家校联动工作机制，

密切家校沟通，强化家校联动，指导家长更新家庭教育观念，用

正确的思想、方法和行动教育引导孩子。 

（七）其它安全 

各部门在举办大型活动或组织施工时，应严格对照《东北大

学安全管理系列检查规范》（东大校字〔2020〕104 号）中的《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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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学大型活动安全检查规范》《东北大学施工安全检查规范》

等要求，辨识安全风险、控制危险源、消除安全隐患、制定并组

织演练应急预案，确保校园安全。 

（八）隐患问题整改 

各部门要紧盯日常检查发现的问题，特别是全省校园安全专

项督查和全省高校消防安全大检查发现的问题，对尚未整改完成

或新发现的隐患问题，举一反三，补齐短板。要充分利用寒假时

间，加大投入力度，夯实安防基础，筑牢安全底线。 

（九）假期安全教育 

各部门要在放假前，通过多种形式，做好师生寒假及春节居

家期间的安全教育，定期发送安全提醒，进一步强化师生安全意

识，自觉养成安全行为习惯。 

四、时间步骤 

本次“冬季百日集中攻坚战”自 2021 年 12 月 30 日开始，

至 2022年 4 月 9 日结束，为期 100 天，分三个阶段： 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1 年 12 月 30 日—2022年 1 月 15 

日）。各部门要结合实际，认真筹划、周密安排、迅速行动，通

过细化方案、加强宣传、分步推进等措施，实现全员知晓、全体

参与、全面落实。 

（二）自查检查阶段（2022 年 1月 16日—2022年 3月 15 日）。

各部门要开展一次全面排查，对照方案提出的内容进行全覆盖、

无死角的摸排，找准问题、建立台账，明确整改重点、细化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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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，切实防范消除各类问题隐患。 

（三）总结评估阶段（2022 年 3月 16 日—4 月 9日）。各部

门要全面总结“冬季百日集中攻坚战”工作情况，总结经验、评

估效果、分析问题，并及时报送安委会办公室。 

五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本次“冬季百日集中攻坚战”，统

筹发展与安全，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，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

站位、亲自部署，针对薄弱环节，突出重点内容，立足解决重大

隐患，细化明确任务分工，合理制定考核措施，切实将工作落到

实处。 

（二）寒假期间，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带班和外出报

备制度，外出人员要保持通信联络。严格执行信息报告制度，坚

决防止迟报漏报、知情不报。建立完善安全事故处理和风险化解

机制，遇有突发事件和重要紧急情况要及时准确上报，并迅速采

取有效措施妥善应对和处理。学校总值班室电话：83687388；公

安处值班室电话：83687777；安委会办公室电话：83688633。 

（三）各部门请于 2022 年 4 月 10 日前，将工作总结报送

安委会办公室。期间，每半个月报送一次工作信息，包括工作进

展情况、检查房间数量、发现隐患数量、采取有效措施等。 

（四）学校督查组将对各部门方案落实情况开展随机督查，

督查结果将作为年度安全目标考核的重要参考依据。同时，对履

职不到位的部门，将书面提醒或约谈相关负责人；对因履职不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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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安全事故的部门，学校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联系人：裴悦路 

联系电话：83688633 

电子邮箱：406348241@qq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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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12月 3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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